关于一般公共预算2017年执行情况
和2018年预算情况的说明

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，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、维护国家安全、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。
一、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	
（一）收入预算执行情况
2017年，新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.88亿元，占调整预算2.54亿元的113.32%。由于西咸新区与咸阳市财政体制到期，且西咸新区各新城实行行政托管，原财政体制调整，2017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基数调整为7.41亿元。
有关具体收入项目说明如下：
1、增值税。2017年，增值税收入9,724万元，增长117.59%。
2、营业税。2017年，营业税收入86万元，主要是清欠收入。
3、企业所得税。2017年，企业所得税收入1,467万元，下降2.85%。
4、个人所得税。2017年，人所得税收入430万元，下降24.96%。
5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。2017年，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1,416万元，下降55.62%。
6、车船税。2017年，车船税收入10万元，增长150%。
7、房产税。2017年，房产税收入709万元，下降29.31%。
8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。2017年，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1,481万元，增长37%。
9、印花税。2017年，印花税收入1,158万元，增长113.26%。主要是房地产市场回暖，购销、借款等合同签订较多，相应增加了印花税收入。
10、土地增值税。2017年，土地增值税收入1,914万元，增长150.5%。
11、耕地占用税。2017年，耕地占用税收入1,357万元，下降50.35%。主要是上年一次性收入入库较多。
12、契税。2017年，契税收入1,874万元，增长80.89%，主要是土地和房地产成交量及价格上涨，带动税收增长。
13、非税收入。2017年，非税收入7,158万元，增长4.1倍。主要新城加大对人防费的征收入库，增加了收入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执行情况
2017年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.98亿元，较上年增长11.3%。由于行政托管，新城代原县区列支2.47亿元，共计支出8.45亿元。
有关支出项目具体情况是：
1、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累计完成2,757万元,主要是安排乡镇街办公用经费等支出；
2、公共安全支出104万元，主要用于消防经费；
3、教育支出累计完成11,270万元，主要是行政托管后人员工资和教育经费增加；
4、文化体育与传媒226万元；
5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,746万元，主要用于城乡低保、就业补助等；
6、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,375万元，主要用于镇办卫生院经费、计生补助等；
7、节能环保支出2,214万元，主要用于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补贴资金以及城乡锅炉拆除、汽车企业发挥性有机物等铁腕治霾专项经费等；
8、城乡社区事务支出累计完成27,321万元，主要用于辖区街办镇等城市维护费、农村环境整治等经费支出;
9、住房保障支出累计完成5,427万元，主要用于棚改工程建设等项目支出；
10、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支出100万元；
11、农林水事务2,381万元，主要用于渭河滩面治理工程以及农林水部门人员工资等支出；
12、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1,371万元，主要由于国土资源部门人员工资等；
13、其他支出192万元，主要是债券利息等。
二、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
（一）收入预算安排情况
2018年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9.64亿元，较上年调整后收入增长30%。有关收入项目具体说明如下：
1、增值税。2017年，增值税收入36,761万元，增长30%。
2、企业所得税。2017年，企业所得税收入4,768万元，增长30%。
3、个人所得税。人所得税收入1,398万元，增长增长30%。
4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。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9,313万元，增长30%。
5、车船税。车船税收入34万元，增长30%。
6、房产税。房产税收入2,304万元，增长30%。
7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。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4,814万元，增长30%。
8、印花税。印花税收入3,762万元，增长30%。
9、土地增值税。土地增值税收入6,219万元，增长30%。
10、耕地占用税。耕地占用税收入4,410万元，增长30%。
11、契税。契税收入6,089万元，增长30%。
12、非税收入。非税收入16,488万元，增长30%。主要是专项收入8,809万元，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5,529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安排情况
2018年，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14.96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.78亿元；上解上级支出5.18亿元。
（三）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2018年，中省转移支付资金预算5.32亿元，其中，一般性转移支付4.53亿元，专项转移支付0.79亿元。
（四）预算绩效开展情况说明
2018年，新城将继续围绕建立“预算编制有目标、预算执行有监控、预算完成有评价、评价结果有反馈、反馈结果有应用”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开展工作。强化财政、主管部门、预算单位在预算绩效管理中的主体责任，加强绩效运行跟踪监控管理，定期采集绩效运行信息并汇总分析。对目标运行情况跟踪管理和督促检查，纠偏扬长，促进绩效目标的顺利实现。调整优化支出结构，确保民生及重点项目资金需求，合理压缩一般性支出。进一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，防止资金闲置浪费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（五）举借债务情况说明
2018年债务余额待年终才能汇总完毕。限额及新增债券的分配待省人代会审议通过并由省财政厅、新区财政下达后，方可公开。
（六）新城汇总的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情况说明
2018年，新城本级“三公”经费预算1,294.94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费47万元，与上年持平；公务用车运行费1,112.26万元（其中公务用车购置259.68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852.58万元）；公务接待费135.69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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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政府性基金预算2017年执行情况
和2018年预算情况的说明

政府性基金预算，是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、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取得的收入，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。政府性基金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，按基金项目编制，做到以收定支。
一、2017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
（一）收入预算执行情况
2017年，政府性基金收入10.34亿元，占预算的121.8%，较上年增长12.92%。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新城房地产回温，土地出让收入增加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执行情况
2017年，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9.77亿元，较上年增长6.79%。其中：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安排支出累计完成73,198万元，主要是拨付土地储备中心，用于土地征迁、土地报批、基础设施建设。安排债券还本付息等支出22,348万元。
关于支出项目说明如下:
1、城乡社区支出。2017年，城乡社区支出75,315万元。主要是土地征迁、土地报批、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支出增加。
2、商业服务业等支出。2017年，商业服务业等支出50万元，下降66.7%。主要是旅游发展基金专项收入减少，支出相应减少。
二、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
（一）收入预算安排情况
2018年，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20.11亿元，较上年决算增长94.5%。
有关收入项目说明如下：
1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。2018年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预算186,971万元，增长2.06倍。主要是由于土地交易市场回暖，土地成交量增加，造成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增长。
2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。2018年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预算14,083万元，增长10%。主要是预计2018年新开工项目增加，相应预期收入上涨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安排情况
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18.28亿元，较上年预算增长87.1%。有关支出项目安排说明如下：
1、城乡社区支出。2018年，城乡社区支出预算45,248万元，主要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31,165万元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支出14,083万元。
2、债务还本付息支出。2018年，债务付息支出137,548万元，主要是2018年部分专项债券到期，应偿还本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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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2017年执行情况
和2018年预算情况的说明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，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，不列赤字。
一、2017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
2017年，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。
2017年，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。
二、2018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
2018年，由于新城国有企业处于发展阶段，暂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。
2018年，由于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，暂不安排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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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2017年执行情况
和2018年预算情况的说明
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，是对社会保险缴款、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，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。应做到收支平衡。
一、2017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
2017年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由西咸统管，暂不涉及收支预算公开事项。
二、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
2018年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继续由西咸统管，暂不涉及收支预算公开事。

